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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现状及路径探索 
马 一 鸣 

（天津市检察官学院  教研部，天津 300270） 
 

摘  要：国内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但国情不同，不可生搬硬套。目前国内企业合
规反腐法治建设已经开始，相关法规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之后又出台《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以及各地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但如何围绕国内企业建

立合规反腐败机制，仍是当前有关部门以及企业自身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可尝试以下几条路径：

基于反腐倡廉提高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地位；加大力度推进企业合规反腐的本土化法治建设；基于企

业合规反腐加强合规风险控制。 
关键词：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合规风险控制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4.02.014 
作者简介：马一鸣，男，回族，山东聊城人，研究实习员。 
中图分类号：D9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4)02-0110-04   
收稿日期：2023-07-16 

 
企业腐败和舞弊问题是企业经营发展中最为致命的风险之一，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刑事犯罪，通过

做好合规反腐法治建设，能够将腐败舞弊风险降至最低。实际上，在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方面，国外

发展较早也较为成熟。本文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提出几条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

的路径，旨在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一、国外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简介——以美国为例 

在合规反腐法治建设方面，美国及欧盟国家开始得较早也较为成熟。美国于 1977 年就制定并出台了
《反海外腐败法》，即 FCPA。近几年美国不断加强执法力度，其发展效果比较显著。 
在 FCPA 颁布之初的 1978-1998 年间，该法仅处罚了 17 家公司。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调查跨

国商业贿赂案件的数量明显增加，且涉案金额也逐渐加大，因而专门调查相关贿赂案件与反海外腐败专

案的工作组、办公室接连成立。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高度重视企业合规经营问题，更加大了执法力
度，比如扩大立案管辖范围、运用更多刑事调查技巧、创新检举奖励机制、加大外国受贿官员打击力

度、加强国际合作等。 
近年来，美国 FCPA 采取多种举措增加办案效率，如：1）引入新的执法理论，即“代理”；2）为提

高执法主动性，打破以往美国政府实行的以公司自查、第三方调查为主的取证方式，增加了公诉人、探员

雇佣数量；3）联合调查、秘密调查等形式愈发常见；4）对外国报纸、网络信息等进行监控，充分运用现
代化信息技术。 
在 2021 年的所谓首次“民主峰会”上，反腐败再次被强调，由此带来的是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的

设立。该协调员负责对美国外交、对外援助等方面反腐败能力进行整合，目的是进一步深化美国国家战

略中海外反腐的地位。总而言之，就美国反腐败当前发展趋势来看，相关工作已成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

核心利益的工作，这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多项举措中，尤其是 2021 年 6 月发布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其中围
绕腐败明确指明了它的危害性及影响，并将美国安全与企业反腐治理进行有机整合，进一步确定了美国

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6 个月后，《美国反腐败战略》出台。根据这一战略，美国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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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围绕反腐败落实现代化资源配置与协调。美国充分利用执法部门的资源
以及政府协调能力，较多用现代化技术治理企业腐败。在相关战略与举措中，采取包括采集网络情报、

分析腐败分子等措施，以及将企业反腐败作为美国政府跨领域优先事项加以对待。同时通过 USAID、美
国国务院等组织机构的协调与合作，降低了情报部门与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实现部门间信

息、资源的共享。2）遏制非法金融。美国加大监管体系漏洞修补力度，严厉打击利用现有金融系统漏洞
开展非法活动或是隐瞒财产的行为与个体，其中包括对合作伙伴与盟国的促进引导。在实际操作中，美

国国会进行相关法规制定，加强信托组织、律师团体等金融系统组成部分的作用，并利用外交手段，依

托于合规反腐法治建设与国家外交的有机整合，以合作的形式加大力度，建立反洗钱制度。3）加大腐败
者责任追究。美国采取更多方式优化企业腐败问责，加大其责任力度，其中结合刑事犯罪归属，将收受

贿赂的外国官员或是索要贿赂的外国官员直接归纳至刑事犯罪范围；并加大对媒体与记者的支持，使其

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揭露更多企业腐败现象。同时，美国的盟国或合作伙伴可参与到外国贿赂行为的侦查

当中，并设立资产追回奖励机制等。4）在维护中加强多边反腐败构架，加强外交与对外援助。目前，美
国致力于在国际社会围绕反腐败达成多边倡议以及标准，这一想法早在 G7 和 G20 合作时就早有预兆，
即利用安全机构的建设强化反腐败措施的实施效果。除此之外，外交和对外援助也成为美国实现反腐败

目标的途径之一。通过外交，美国可联同伙伴国与盟国一起对企业腐败情况进行治理，强化伙伴国打击

腐败的意愿。在此过程中，也可以更为容易地了解外国的政治动态与社会经济形势。 
由此可见，美国的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较早也较为完善。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企业

合规反腐法治建设是围绕着“美国优先”“美国至上”“长臂管辖”等霸权行径展开的，其企业合规反

腐法治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国所借鉴，但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因此不能机械照搬。 
二、国内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已成为国际社会中颇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然而随着国

际监管环境的愈发严格，在中国企业广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由于未能准确预判、及时应对国际市场

合规风险，导致不少企业在对外发展过程中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与打击。因此，企业合规法治建设在国

家发展部署中的地位逐渐升高，比如在 2018 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重点强调了
应注重环境保护，加大力度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企业应自觉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形象大使，

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2019 年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一次强调企业要按照普遍
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项目建设等工作，对外要尊重各国法律。 
中国企业合规反腐建设历程，其起点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接轨；之后，为加快反腐败发展

进程，中国先后加入了一些国际条约，比如《引渡条约》《移管被判人条约》等；2017 年末，我国又修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说，对于中国在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方面，相关法规

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刑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扩大了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整治范围；《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则明确规定了“特定关系人”受贿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增加了外国官员以及公职人员的行贿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犯罪的

量刑标准进行完善，相较于“数额”标准，修正为“数额+情节”标准，即单一的受贿数额不再是单一的
定罪量刑标准，其中还需要考虑情节是否严重，通过两项标准的综合分析后方可确定最终的刑事责任。

同时，还增加财产刑，量刑中增加“并处罚金”条。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层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实施以来，有关商业贿赂的条

例内容日益完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合规反腐法治体系的完善。首先，根据该法律新修订的内容来

看，商业贿赂对象发生变化，相较于最初实施的“对方单位或个人”，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细化商业贿赂主体，将其分为三类，商业贿赂范围更加明确。其次，与刑法设置不同的

是，该法律中不对贿赂对象加以性质区分，但增加了可能影响交易的第三方，比如中介机构、代理机构

等，此类组织机构被划分至反腐败监管范围。同时，商业贿赂目的扩大，即不再是“销售或购买商

品”，为加强监管与惩处力度，变更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等内容。最后，落实有关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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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认定的特别规定，即企业经营者具有监管职责与举证责任，若是企业内部员工出现贿赂行为，将根

据实际情况对经营者进行调查与处罚。 
另外，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与国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因而国内各地正积极适应现行的国际

相关标准，并基于国情与地方情况对企业合规反腐法治体系加以建设。例如深圳，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前

沿阵地，2017 年，在《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反贿赂地方标准。作为中国首个地方标
准，深圳在地方标准发布之后积极确认了一批试点单位，其中包括中兴集团等，进一步加大和提高国内

在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方面的力度与水平。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大多数国内企业而言，国际反腐败标准以及反商业贿赂规则是尚未深入研

究的领域，因而在实际转型发展过程中对相关行为准则和规范均不太清晰，不少企业没有形成以反腐

败、反商业贿赂为核心的发展意识。而对于已经形成一定认识的国内企业而言，则进入更高一层的困

境，即如何对该领域风险进行精准识别、科学评估以及有效管理，在落实相关工作时也缺乏支持，难以

获得理论与技术上的有效指导，导致国内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合规腐败风险。如何围绕

国内企业建立合规反腐败机制，仍是当前有关部门以及企业自身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国内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发展路径 

（一）基于反腐倡廉提高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地位 

在当前国内及国际形势下，国内应从综合角度加强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工作，提高其在反腐倡廉

中的地位，政府部门应主动参与国际标准的调整与完善，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相关政策与对内规范，以

此强化对此类风险的有效预防。在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企业合规反腐的宣传力度。宣传内容应包

括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合规建设框架以及现行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依托于国家部门的

权威性促进企业对企业合规反腐形成认同，尤其是涉及海外项目的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更应增强认

同感。在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过程中，应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相关工作的具体实际，有机制定符合企业

自身发展的合规反腐体系与内容。其中，企业领导以及管理人员应正确认识到自身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通过“一岗双责”的落实整合党风廉政建设与合规反腐法治建设工作，对现有指标、责任内容、考

核检查等一一细化，发挥凝聚合力，使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成为企业稳定发展的助力。除此之外，应

结合企业发展动态落实循环改进机制，依托于企业当前阶段合规反腐法治建设的成果评估不断优化现有

体系与标准。比如，企业可以围绕合规反腐部门与业务部门落实信息化的双向沟通机制，开展持续化的

反腐合规检查，及时发现现有不足并予以改进，提高企业内部的合规反腐法治建设水平。 
（二）加大力度推进企业合规反腐的本土化法治建设 

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重在本土化建设和落实。具体路径可借鉴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形势加大企业合规反腐理论研究与立法研究，不断夯实相关立法基础。

中国目前涉及企业合规反腐的相关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传统法律框架下的企业合规反腐已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因此，亟待创建不同于传

统刑事责任追究的企业合规反腐前端处置模式，应进行相关立法，这是对现有法律的一种有益补充。比

如，现有刑法仅仅注重对企业已然实施的不法行为进行刑事处罚，这反映在企业合规反腐治理层面上具

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应把重点放在预防与治理层面，积极防范与治理企业潜在的腐败风险，即制定

相应法律落实前置性保护预防措施，从立法角度，在前端处置层面积极预防与治理企业腐败问题。 
其次，以单位犯罪为独立个体单元作为企业合规反腐立法改革的建设重点，通过现有刑法标准的引

导与约束，加强企业反腐力度，逐渐形成“国家-企业”的治理格局，推动国内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现
代化水平的提高。 
最后，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业对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的支持，打破事后救济服务的滞后性，主动为

企业提供咨询意见与行动方案，推动由事后服务向事前预防服务的方向转型。 
总之，无论是本土发展还是在国际市场，企业需要面临的不仅是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方面的竞争，

还需不断提高自身合规反腐的风险防控能力。 
那么如何防控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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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企业合规反腐加强合规风险控制机制建设 

在我国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体系中，应注重合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深化其在企业治理中的重

要地位，其具体举措如下： 
首先，企业内部设立独立监督机构，完善管理制度。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应明确合规风险管理

目的，立足于自身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对反腐败风险管理制度加以落实与完善，推动反腐败系统性工

作各个环节的制度化与落实完善相关部门职责，加强腐败舞弊等风险识别与提前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增

加部门联动与举报监督等，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其中，在企业内部设立独立监督机构时，应提高岗位

职责设置、机构工作流程的透明性，确保这一监督机构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为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

工作的有效落地实施提供保障。 
其次，落实风险识别机制与预控机制。对于企业而言，以反腐败反舞弊为核心的合规风险机制对企

业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因此，应持续完善对腐败舞弊类风险的识别机制与预控机制，定期

对企业各业务环节、经营活动等进行风险分析，依托于规范的风险识别、分析与评估工作，实现对腐败

舞弊风险的严厉打击与防范。预控机制则要求企业落实此类风险的预防控制方案，即便出现腐败舞弊风

险预警，也能够尽可能地将其扼杀在摇篮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必要时应及时引入专业第三方对潜在的

商业腐败与舞弊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确保预控方案落实的有效性。 
最后，基于现行标准落实调查、举报机制，做好企业内部的考核与追责工作。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

明确规定企业经营者具有监管责任和举证责任，因此为进一步加强现行标准的落实，企业内部应落实完

善调查与举报机制，内部员工、外部相关方以及经营者有权对腐败舞弊行为及现象予以举报。为强化企

业内部的反腐败力度，进一步降低合规风险，企业还应将反腐败反舞弊作为考核点纳入合规考核体系

中，考核指标应参考地方、国内与国际标准，同时落实相应的追责制度，若是发现腐败舞弊行为则不管

情节轻重都要及时开展追责处罚，营造反腐败反舞弊内部监督的浓厚气氛。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内与国际形势下，国与国间、国内外的经济往来愈发密切，相互带来的影响也

愈发深入。针对企业合规反腐法治建设，我国仍需深入研究现行国际标准与律法，加大力度开展相关体

系的本土化建设，从而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合规反腐意识与能力。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and 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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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nterprises can learn from foreign experiences in compliance, anti-corruption, and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but due to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they cannot be simply applied mechanically.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iance, anti-corruption, and rule of law for domestic enterprises has begun. And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mainly focus on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nti Unfair Competi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llowed by the Anti Bribery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local standards in various places. However, how to establish a compliant anti-
corruption mechanism around domestic enterprises remain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enterprises 
themselves need to face. In this regard, the following ways can be attempted: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anti-corruption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based on 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s; to intensify efforts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and legal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anti-corruption; to strengthen compliance 
risk control based on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anti-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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